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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16：30 會議時間 會議資料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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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團 五 大 努 力 方 向 

一、 活動多元化－兼顧學術專業、康樂聯誼、服務學習等領域，並嘗試發展

出各社團之特色。 

二、 財務透明化－依照組織章程進行財務收支，並定期公開徵信，以獲得會

/社員之信任。 

三、 關係親密化－透過積極主動之溝通，促進與指導老師、系辦/學生成就

中心、會/社員之間的關係，並在彼此尊重之基礎上，合作

推動社團之相關活動。 

四、 形象正面化－努力在言談舉止上有禮合宜，在課業學習上自我提昇，以

建立社團幹部健康之領導形象。 

五、 制度法規化－關心、參與校園公共事務，並透過定期檢視、增修各項法

規，培養議事能力，逐步邁向自治之理想。 

 

▼尚未加入相關社群的夥伴，趕緊追蹤、加入、點個讚吧!!▼ 

   

我是靜宜社團人 FB 112PUclub 交流平台 學生自治會 FB 

   

我是靜宜社團人 IG 112 學年度總務大群 學生自治會 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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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學生成就中心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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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治會第 28 屆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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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社團幹部座談會 

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112 年 09 月 21 日（四）15：20 

會議地點：國際會議廳 

會議主席：學生自治會第 28 屆會長 張芸禎 

出席人員：學生成就中心主任及各屬性社團輔導老師、學生自治會第 28 屆學生行政

中心、學生議會、學生評議會、各社團代表 

會議記錄：學生行政中心秘書長李曜真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師長致詞：略。 

三、 報告事項 

（一） 學生成就中心報告 

1. 學生成就中心公開行事曆 https://reurl.cc/WLGZYx 

(1) 點選右下角+Google 日曆，即可新增自己的 google 行事

曆中。 

(2) 若手機操作仍無法顯示，建議用電腦網頁版。 

(3) 行事曆會依現況更動，以 google 行事曆為主。 

2. 課外活動組更名 

本學期課外活動組正式更名為「學生成就中心」，請各社團檢視社團組織章

程及相關法規，並配合修正；活動企劃書指導單位也須同步修正。 

3. 與人相關 

(1) 活動預定表 

學生成就中心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活動預定表，如（附件一 P18-20），請

各社團規劃活動時避免時間及地點衝突，亦請踴躍參加。 

(2) 社團管理系統 

A. 社團網頁連結 

B. 社團幹部及社員資料 

C. 社團活動資訊 

https://reurl.cc/WLGZ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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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管理系統之建置至與維護，各輔導老師將配合情況納入平時成績計分，

請各社團嚴格遵守相關規定，以建立社團優質形象。 

(3) 指導老師 

A. 互動紀錄表（附件二 P21-22） 

社團指導老師與社團之互動紀錄，請各社團務必記得繳齊 8 次(6 次實體

及 2 次線上)社團指導老師互動紀錄並於 112 年 12 月 31 日（日）前繳

回總表至各屬性輔導老師處，以利指導老師經費之核撥。 

B. 更換指導老師 

若社團欲更換社團指導老師，請務必召開社員大會提案討論，並將會議

紀錄提報社長及新、舊指導老師簽章後，將會議紀錄及新指導老師資料

表，提交學生成就中心輔導老師處，始得更換指導老師。 

4. 經費財務 

(1) 學輔經費 

A. 111 學年度領取學生成就中心學輔補助之社團，尚未繳交成果報告冊

者，112（1）學輔經費不予補助。 

B. 本學期學輔經費預計於 112 年 09 月 22 日（五）17：00 截止，將於 09

月 27 日（三）12：10 至善樓 302 會議室進行學輔經費審查。 

C. 112（1）學輔經費通過之社團，請務必配合輔導老師規定之期程，完

成核銷領款作業。 

(2) 帳戶變更 

社團帳戶需變更代表人、新開立社團帳戶或印鑑遺失等，請於 112 年 09 月

24 日（日）24：00 前填寫登記，約登記截止 2 週後，由輔導老師通知各社

團至學生成就中心領取公文，領取後請攜帶新任代表人

身分證、代表人印章、社章（小方章）、存摺及 

工本費 50 元至至善樓郵局辦理變更作業。 

表單連結：https://reurl.cc/3xaK7j 

(3) 器材借用 

採線上預約制，步驟如下：E 校園服務網進入→個人帳號登入→學生成就

中心器材借用系統→選取預借用器材→送審→審查通過通知信→手機出

示通過信件、證件至學生成就中心領取器材。務必上網登記借用，不開放

當天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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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器材盤點（學校產編之器材） 

A. 自治性社團(系學會) 

盤點日期：112 年 11 月 20 日至 11 月 24 日 

盤點地點：各大樓大廳 

登記表單：https://reurl.cc/dmVMO8 

登記截止：112 年 11 月 07 日（二） 

B. 其他屬性社團(音樂性、康樂性、服務性、思潮性、聯誼性、體能性、

綜合性、學藝性) 

盤點日期：112 年 11 月 6 日至 11 月 17 日 

盤點地點：社窩 

登記方式：至簽到處領取「盤點時間調查表」並於 112 年 10 月 06 日

（五）下午 05：00 前繳回至學生成就中心潁褣姐處。 

C. 社團器材清單：10/18(三)起自行至

https://reurl.cc/Y0WAVo 下載。 

D. 盤點社群：請盤點人員加入社群

https://reurl.cc/kaZKRq 

 

5. 場地借用 

(1) 一般性場地借用 

A. 借用路徑：e 校園服務網→其他或總務→場地租借服務系統 

B. 本學期一般性場地僅接受活動前 3-30 天申請之場地，恕不接受當日書

面申請活動場地，請各社團務必配合提前作業。 

C. 申請時請社團自行上網並上傳活動企劃書進行申請。 

D. 請有預約之社團務必「預約轉申請」，並上傳活動企劃書完成借用程序。 

(2) 場地使用注意事項 

A. 借用大禮堂如果外加校外燈光音響之社團，請線上申請場地時務必據實

勾選並告知事務組，並於活動前完成外加燈光、音響之電費新台幣 1,200

元費用繳交。 

B. 任垣樓周邊動態活動開放使用時間為週一至週五 21：40 後，其餘時間

不予借用。 

C. 場地使用時間內，如遇學校舉辦各項活動或教學，則協調已借用單位讓

出，校方另協助尋覓合適場地供借用單位使用。 

D. 請依規定使用，不得大聲喧嘩或破壞公物、隨身物品請擺放整齊、亦須

保留用路人通道，違者取消其使用資格。若場地位於各出入口，請務必

保持行走通道，避免影響他人行的權利。 

 

產編貼紙範例 

(白底紅色字體) 

https://reurl.cc/kaZK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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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使用完畢後，需將場地清潔乾淨並確實恢復原狀，海報及道具未完成品

請靠牆排放整齊並寫上社團名稱，不得影響用路人通道，違者經學生成

就中心、事務組或相關單位勘查屬實，即請清潔人員進行清理工作，使

用單位不得有異議。 

F. 教學區於教學時間（08：00-21：40）不得播放音樂，非教學區請注意音

量，避免影響他人安寧，下課時間開放 10 分鐘進行相關宣傳。 

G. 為維護住宿生安寧，中午 12：30 後請勿進行街宣；若中午時段於各場

地擺攤之社團亦請配合控制音量。 

H. 至善樓（學生活動中心）活動配合事項： 

(A) 本棟樓開放時間為早上 6 時至晚間 11 時，請各系學會及社團密切遵

守使用時間，若為正式活動，得向學生成就中心申請延長使用時間，

學生成就中心將視狀況個案處理，惟不得超過晚間 12 時及使用擴音

器與音響等器材。 

(B) 本棟樓為共享空間，基於公平使用原則，請各系學會及社團使用音

響時避免將音量無限制擴大致使影響其他單位之活動。 

(C) 活動中心地下室在下午 5 點前，為不影響傷患之休息及辦公室之安

寧，嚴禁於上班時間使用音響，並控制個人音量。 

(D) 配合宣導禁菸政策，全校已施行禁菸令，請各位社團夥伴務必配合。 

(E) 借用地下室「動靜教室」，如有需要開啟空調冷氣（250 元/1 天）。若

事前沒申請而活動當日需要開啟空調，亦可跟管理員申請並於上班

日至事務組列印繳費單及出納組繳費。沒有申請開啟空調而擅自使

用，該社團當學期的任何場地將停權借用！ 

(F) 借用地下室鏡子教室，使用完畢請將場地復原，鏡子擦乾淨、冷氣

與電扇關閉。 

6. 社團活動 

(1) 寒期教育優先區 

112 年寒期教育優先區申請： 

A. 教育部規定之教育優先區學校 

B. 服務 3 天以上至少滿 24 小時 

C. 請於 11 月 20 日（一）前送「企劃書」、「預算表」至俐娟姐處 

D. 服務內容請先與各屬性輔導老師討論後再行送件 

(2) 個人資料保護法 

請各社團辦理相關活動須向社團成員索取個人資料時，請務必請社團人員

簽署個資同意書，並請各社團做好資料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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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個資法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包含識別個人姓名、行動電

話、電子郵件等。上述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將僅限本活動業

務需要使用，並遵守個資法之規定妥善保護您的個人資訊，並於活動結

束後立即銷毀。依據個資法第 3 條規定，您可向本社行使之個資權利包

括：查詢、閱覽、複製、補充、更正、處理、利用及刪除。您亦可拒絕

提供相關之個人資料。 

□本人經○○○社告知《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事項，已清楚瞭解蒐集、處理或利

用本人個人資料之應告知事項並同意該活動使用。簽名：＿＿＿＿＿＿＿ 

(3) 娛樂稅申報 

A. 依據財政部 102 年 12 月 16 日財台稅字第 10200711530 號令辦理 

B. 學生團體舉辦活動娛樂稅徵免原則，活動項目：電影欣賞、演唱會及舞

會等，前於活動前 10 天應向稅捐機關辦理登記，符合(A)無收費行為。

(B)收費需符合活動與行為中回饋原則。本校登記單位：沙鹿稅捐稽徵處 

C. 相關申報表格如後（附件三 P23-26） 

(4) 請社團辦理相關活動非屬公益性質，無公益勸募條例之適用，請勿自行

對外募款，將有違法之虞，請各社團務必注意。 

(5) 各社團於各項活動及事務運作上若有不清楚之處，請隨時請教輔導老

師，切勿自行判斷妄為而造成違規事件。 

7. 宣導事項 

(1) 環保響應 

A. 為響應環保減碳，愛護地球，每日 10：30 始可啟動社團辦公室冷氣，

人員離開辦公室時務必確認電源及冷氣開關是否關閉。 

B. 製作各項海報、道具及文宣品時請減少膠帶及塑膠用品之使用量。 

C. 各項活動辦理時請提醒參與人員自行攜帶環保餐具及水杯。 

(2) 交通安全宣導 

請同學注意自身交通安全，騎機車務必戴安全帽、行車勿超速超載、誤闖

紅燈。別因為一時逞快造成一輩子的遺憾 

(3) 有品青年 

A. 請社團尊重智慧財產權之使用，文宣、音樂之採用請配合規範辦理，並

請各位社團負責人發揮領導風範，提醒社員使用正版軟體。學生成就中

心鼓勵社團辦理智慧財產權宣導相關活動，將擬定補助措施，歡迎於期

初踴躍申請。 

B. 持續推動品德教育，相關活動將另行公告。請社團負責人發揮領導風範，

如公共場合及會議進行中不任意喧嘩嬉鬧、活動完畢確實清潔善後、待

人有禮不隨意惡言相向等，營造『有禮行遍天下』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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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為提升學生品德校園風氣，請社團宣導社團成員，請勿在課程期間穿著

拖鞋。 

D. 社團活動性別平等：請各社團尊重性別平等，消除歧視，維護人格尊嚴，

並共同建立性別平等之友善環境。社團規劃各項活動及課程時，務必檢

視是否有男女分工不均？團體活動及語言運用要有禮有品，並尊重他人

意願以並提高自我保護意識，如於校園內發生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

事件，學生申請窗口：學務處執行秘書（分機 11201／文興樓 3 樓）。 

(4) 校內外提供豐厚的獎學金，請至 e 校園服務網/公眾使用區/其他/獎助學金

系統查詢與申請。 

（二） 學生自治會報告 

1. 學生行政中心： 

(1)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活動行事曆： 

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09/11-10/6 課外活動費補繳期限 至善 312 

9/20-9/26 領回預算 至善 312 

9/25-10/6 期中追加繳交 至善 312 

9/14-10/16 學生自治會獎助學金申請 至善 312 

10/12 靜宜之夜 至善大禮堂 

10/14 學生議會期中審查大會 至善 302 

10/25-10/31 領回期中預算追加 至善 312 

10/16-11/10 期中社團器材盤點 全校 

11/30 校慶園遊會 文興樓前平台 

11/30 校慶演唱會 任垣樓 4F 平台 

12/07 全校師生座談會 任垣樓 120 

12/18-12/20 聖誕系列活動 文興樓前平台 

12/13 世界電影嘉年華 待公告 

12/21 期末社團幹部座談會 待公告 

113/01/10 社團評鑑 至善大禮堂 

(2) 請各社團負責人轉達所屬社團幹部及社員，各社團向學生自治會申請之

經費補助由課外活動費支應，請各社團一級以上之幹部須繳交課外活動

費，未繳交或未全數繳交者由學生議會斟酌補助款項。 

※112（1）課外活動費補繳至 112 年 10 月 06 日（五）17：30 止，請各

社團領導人、幹部及社員進行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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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2 學年度靜宜社團交流平台(112PUclub 社團交流平台) 

麻煩 112 當屆的社團幹部們一起加入，有關 112 學年的

重要資訊會在平台公布。隨時閱覽，避免錯過重要訊息。 

(4) 學生自治發展獎助學金 

申請時間為 112 年 09 月 14 日至 10 月 16 日 17：00 止，

請備妥文件到至善樓 312 學生行政中心工讀生處繳交並寄電子檔至 

pusa28th@gmail.com 紙本檔案跟電子檔缺一不可。 

依據學生自治發展獎助學金設置辦法（附件四 P27-32），第五條：  

A. 未請領其他獎學金。  

B. 本校前學期學業成績平均七十分以上者。 

C. 本校前學期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無處分紀錄者。  

D. 前學期擔任社團幹部、學生代表或經認定於學生自治會或社團有發展重

大貢獻獲傑出表現者具申請資格。 

(5) 學權部設有專屬信箱，若學生有想向學校爭取的相關建

議也可寫信至信箱，學權部將盡全力為您轉達學校行政

單位。學權部信箱：pusasr@gmail.com。學權部亦設有線

上學生意見反映表單供權益受損的學生方便反映，線上

意見反映表單如圖。表單連結：https://reurl.cc/q01vX3 

(6) 學生自治會器材盤點 

盤點日期：112 年 10 月 16 日至 11 月 10 日 

(期中考週不列入)  

盤點登記表單連結：https://reurl.cc/GKbjEZ 

學生會之各社團器材清冊：https://reurl.cc/L67Wd4 

※請各社團務必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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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總務部行事曆 

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09/25 至 10/06 1121 期中追加預算繳交 至善 312 

10/14 學生議會期中審查大會 至善 302 

09/16 至 09/17 總務暨器材事務研習營  

10/18 至 10/24 1121 期中追加預算確認 至善 312 

10/25 至 10/31 1121 期中追加預算領回 至善 312 

10/16 至 11/10 期中社團器材盤點 全校 

12/13 至 01/14 1122 期初預算表繳交 至善 312 

12/11 1121 核銷、領款截止 至善 312 

12/16 學生議會期末大會 待公告 

2. 學生議會報告 

日期 活動名稱 地點 

10/14 學生議會期中審查大會 至善 302 

12/16 學生議會期末大會 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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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生成就中心 

案由：推選 112 學年度學生社團輔導委員會選任委員社團代表三名，請討論。 

說明： 

一、依學生社團輔導委員會設置辦法辦理第三條第二項辦理。 

二、社團輔導老師已於各屬性社團會議中推選屬性代表，屬性社團代表提名如下： 

屬性 社團名稱 職稱 姓名 

自治性 社工系系學會 會長 邱品淳 

服務性 基層文化服務社 社長 李友慈 

音樂性 管樂社 社長 黃宣皓 

康樂性 益智桌遊玩聚社 社長 潘柏鈞 

思潮性 學園愛加倍社 社長 段婷妮 

聯誼性 全球文化交流社 社長 王莉君 

體能性 八極拳社 社長 陳穎絨 

學藝性 電影社 社長 沈孟震 

綜合性 啄木鳥環境工作隊 社長 葉品昀 

三、一社一票，請勾選至多可選 3 個。 

四、委員任期，聘任後至 113 年 5 月 31 止。 

決議：經投票表決通過，由社工系系學會會長邱品淳、基層文化服務社社長李友慈、

管樂社社長黃宣皓，當選 112學年度學生社團輔導委員會社團代表選任委員。 

五、 臨時動議：無。 

六、 散會（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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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學生事務處  學生成就中心  11 2 學年度第 1 學期活動預定表 

月份 日期 星期 時間 工作項目 活動地點 承辦單位 承辦人 
備

註 

8 

14-17 一-四 全天 2023 社團領袖研習營 

文興樓會議

室/日月潭活

動中心 

學生成就中心 

學生行政中心 

詹秉軒 

廖潁褣 

黃俐娟 

* 

29-30 二-三 全天 新生領航幹部研習營 
任垣樓 120 

/靜安 101 

學生成就中心 

住宿組 

劉蔾菲 

黃俐娟 
 

30-9/1 三-四 全天 
新生啟航周- 

系學會&校園 RPG 培訓 

至善 019 

大禮堂 

學生成就中心 

系學會 
劉蔾菲  

9 

4-6 一-三 全天 新生啟航周 靜宜大學 學生成就中心 劉蔾菲  

5-6 一-三 全天 社團博覽會(起航週) 
任垣樓四樓

教室 

學生成就中心 

學生會 
詹秉軒  

9-10 六-日 全日 學生會費期初審查會議 至善樓 302 學生議會 王秀蓮  

11-13 一-三 全天 社團博覽會(開學週) 思高學苑前 
學生成就中心 

學生會 
詹秉軒  

13 三 全日 三合一補選投票日 
主顧樓/靜安

樓/任垣樓 

學生成就中心 

學生會 
詹秉軒  

13 三 12：00-13：00 帶動中小學期初座談會 至善樓 302 學生成就中心 廖潁褣  

14 四 15：10-17：00 一般場地協調會 任垣樓 203 學生成就中心 廖潁褣  

15 五 13：10-20：00 113 級畢委會幹部訓練 至善樓 302 
學生成就中心 

畢委會 
黃俐娟  

16 六 全日 
【社團培訓】 

社團生活百科-總務研習 

文興樓 1F 

360 會議室 

學生成就中心 

學生會 
廖潁褣  

17 日 全日 
【社團培訓】 

社團生活百科-器材研習 
動靜空間 

學生成就中心 

學生會 

廖潁褣 

詹秉軒 
 

21 四 15：00-17：00 期初幹部座談會 國際會議廳 
學生成就中心 

學生會 
詹秉軒  

22 五 
12：00-13：00 

社團指導老師座談會 
文興二樓 

會議室 
學生成就中心 王秀蓮  

18：00-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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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日期 星期 時間 工作項目 活動地點 承辦單位 承辦人 
備

註 

23 六 全日 
【社團培訓】社團生活百科 

（暫訂） 
未定 

學生成就中心 

學生會 
劉蔾菲  

27 三 12：10-14：00 112（1）學輔經費審查會議 
至善 302 會

議室 
學生成就中心 王秀蓮  

10 

7 六 全日 
【社團培訓】社團生活百科 

（暫訂） 
未定 

學生成就中心 

學生會 

劉蔾菲 

 
 

全月 全日 
113 級畢委會學士服調查及

招標作業 
靜宜大學 

學生成就中心 

畢委會 
黃俐娟  

12 四 19：00-21：00 

【藝術表演】 

2023-24 臺中國家歌劇院駐

館藝術家「陳武康身體工作

坊 

體育館

206/207 
學生成就中心 劉蔾菲  

12 四 18：00-21：30 靜宜之夜 
至善樓 

大禮堂 

學生成就中心 

學生會 
詹秉軒  

12 四 15:00-19:00 
高教深耕參與式學習活動-

【光抽牌就很忙】 
伯鐸 132 學生成就中心 黃俐娟  

14 六日 全日 學生會費追加審查會議 至善樓 302 學生議會 王秀蓮  

15 日 全日 
【社團培訓】 

社團生活百科-服務培訓 
未定 

學生成就中心 

承辦社團 
廖潁褣  

18 三 19：00-21：00 
【藝術表演】 

德國 baff 人聲樂團音樂會 

至善樓 

大禮堂 
學生成就中心 劉蔾菲  

22 日 09：00-11：00 福興社區服務 
福興社區 

活動中心 

學生成就中心 

承辦社團 
廖潁褣  

25 三 19：00-21：00 
【藝術表演】吳詠隆探戈四

重奏-皮亞佐拉的天使與惡魔 

伯鐸樓 

小劇場 
學生成就中心 劉蔾菲  

11 

全月 全天 聖誕主題佈置比賽 校園各處 學生成就中心 劉蔾菲  

全月 全日 113 級畢委會學士服發放 至善樓 
學生成就中心 

畢委會 
黃俐娟  

未定 未定 15：00-17：00 性別平等教育講座 思源樓 113 學生成就中心 詹秉軒  

2 四 14：30-16：30 品格我最行-社辦整潔 
至善樓 

司令台 
學生成就中心 廖潁褣  

4 六 09：00-11：00 晉江社區服務- 
晉江社區 

活動中心 

學生成就中心 

承辦社團 
廖潁褣  

5 日 09：00-11：00 福興社區服務 
福興社區 

活動中心 

學生成就中心 

承辦社團 
廖潁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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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日期 星期 時間 工作項目 活動地點 承辦單位 承辦人 
備

註 

12 日 09：00-11：00 福興社區服務 
福興社區 

活動中心 

學生成就中心 

承辦社團 
廖潁褣  

16 四 19：00-21：00 

【藝術表演】我們，在另一

個視界相遇— 許哲誠 鋼琴

Ｘ創作・療癒系音樂會 

伯鐸樓 

小劇場 
學生成就中心 劉蔾菲  

18 六 09：00-11：00 晉江社區服務 
晉江社區 

活動中心 

學生成就中心 

承辦社團 
廖潁褣  

29 三 19：00-21：00 
【藝術表演】三個人藝響對

話音樂會 

伯鐸樓 

小劇場 
學生成就中心 劉蔾菲  

30 四 10：00-22：00 校慶園遊會、演唱會 

文興圖書館

平台/ 

任垣樓 4 樓

平台 

學生成就中心 

學生會 
詹秉軒  

12 

2 六 09：00-11：00 晉江社區服務 
晉江社區 

活動中心 

學生成就中心 

承辦社團 
廖潁褣  

7 四 15：00-17：00 全校師生座談會 靜安樓 101 
學生成就中心 

學生會 
詹秉軒 ＊ 

13 三 12：00-13：00 帶動中小學期末座談會 至善樓 302 學生成就中心 廖潁褣  

14 四 150：0-17：00 112-2 戶外球場場地協調會 任垣樓 203 學生成就中心 詹秉軒  

15 五 未定 學生議會期末大會 
至善 302 

會議室 

學生成就中心 

學生會 
王秀蓮  

16 六 09：00-16：00 社團指導老師研習 未定 學生成就中心 王秀蓮  

未定 未定 未定 聖誕系列活動 未定 
學生會 

學生成就中心 
詹秉軒  

未定 未定 未定 世界電影嘉年華 未定 
學生成就中心 

學生會 
詹秉軒  

21 四 15：00-17：00 期末社團幹部座談會 未定 
學生成就中心

學生會  
詹秉軒  

113/

01 
10 三 全天 113 年全校社團評鑑 

至善樓 

任垣樓 

學生成就中心 

學生會 
詹秉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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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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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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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娛樂稅法 

民國 96 年 05 月 23 日 

第一章總則 

第1條 娛樂稅，依本法規定徵收之。 

第2條 娛樂稅，就下列娛樂場所、娛樂設施或娛樂活動所收票價或收費額徵收之： 

一、電影。 

二、職業性歌唱、說書、舞蹈、馬戲、魔術、技藝表演及夜總會之各種表演。 

三、戲劇、音樂演奏及非職業性歌唱、舞蹈等表演。 

四、各種競技比賽。 

五、舞廳或舞場。 

六、高爾夫球場及其他提供娛樂設施供人娛樂者。 

前項各種娛樂場所、娛樂設施或娛樂活動不售票券，另以其他飲料品或娛樂設施供應

娛樂人者，按其收費額課徵娛樂稅。 

第3條 娛樂稅之納稅義務人，為出價娛樂之人。 

娛樂稅之代徵人，為娛樂場所、娛樂設施或娛樂活動之提供人或舉辦人。 

第4條 凡合於左列規定之一者，免徵娛樂稅： 

一、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團體，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團或財團之組織，或依

其他關係法令經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者，所舉辦之各種娛樂，其全部收入作為本事

業之用者。 

二、以全部收入，減除必要開支外，作為救災或勞軍用之各種娛樂。 

三、機關、團體、公私事業或學校及其他組織，對內舉辦之臨時性文康活動，不以任

何方式收取費用者。 

前項第二款准予減除之必要開支，最高不得超過全部收入百分之二十。 

第二章稅率 

第5條 娛樂稅，照所收票價或收費額，依左列稅率計徵之： 

一、電影，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六十。本國語言片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三十。 

二、職業性歌唱、說書、舞蹈、馬戲、魔術、技藝表演及夜總會之各種表演，最高不得

超過百分之三十。 

三、戲劇、音樂演奏及非職業性歌唱、舞蹈等表演，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五。 

四、各種競技比賽，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十。 

五、舞廳或舞場，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一百。 

六、撞球場，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五十；保齡球館，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三十；高爾

夫球場，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二十；其他提供娛樂設施供人娛樂者，最高不得超過百

分之五十。 

第6條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得視地方實際情形，在前條規定稅率範圍內，分別規定娛樂稅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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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提經直轄市及縣(市)民意機關通過，報請或層轉財政部核備。 

第三章稽徵 

第7條 凡經常提供依本法規定應徵收娛樂稅之營業者，於開業、遷移、改業、變更、改組、

合併、轉讓及歇業時，均應於事前向主管稽徵機關辦理登記及代徵報繳娛樂稅之手續。 

第8條 凡臨時舉辦娛樂活動，對外售票、收取費用者，應於舉辦前向主管稽徵機關辦理登記

及娛樂稅徵免手續。 

臨時舉辦之娛樂活動不以任何方式收取費用者，應於舉辦前向主管稽徵機關報備。 

第9條 娛樂稅代徵人每月代徵之稅款，應於次月十日前填用自動報繳書繳納。但經營方式特

殊或營業規模狹小經主管稽徵機關查定課徵者，由稽徵機關填發繳款書，限於送達後

十日內繳納。 

臨時舉辦之有價娛樂活動，主管稽徵機關應每五天核算代徵稅款一次，並填發繳款書，

限於送達後十日內繳納。 

第10條 娛樂稅代徵人應於代徵時發給娛樂票作為憑證，並於娛樂人持用入場時撕斷，否則以

不為代徵論處。但依第九條第一項但書規定查定課徵者，得免用娛樂票。 

前項娛樂票，由主管稽徵機關統一印製編號驗印者，按照工本費發售各娛樂業使用。

但臨時舉辦之娛樂活動售票者，應由負責人於舉辦前將票編號，標明價格，申請主管

稽徵機關驗印，並辦妥納稅保證手續，如期報繳代徵稅款。 

第四章獎懲 

第11條 娛樂稅代徵人依法代徵並如期繳納稅款者，主管稽徵機關應按其代徵稅款額給予百分

之一之獎勵金。 

前項獎勵金，由代徵人於每次繳納稅款時依規定手續扣領。 

第12條 違反第七條規定，未於開業﹑遷移﹑改業﹑變更﹑改組﹑合併﹑轉讓及歇業前，向主

管稽徵機關辦理登記及代徵報繳娛樂稅手續者，處新台幣一萬五千元以上十五萬元以

下罰鍰。 

第13條 違反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台幣一千五百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其係機關、

團體、公營機構或學校，通知其主管機關依法懲處其負責人。 

第14條 娛樂稅代徵人不為代徵或短徵、短報、匿報娛樂稅者，除追繳外，按應納稅額處五倍

至十倍罰鍰，並得停止其營業。 

依前項規定為停止營業處分時，應訂定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一個月。但停業期限屆滿

後，該代徵人對於應履行之義務仍不履行者，得繼續處分至履行義務時為止。 

代徵人逾期繳納代徵稅款者，應加徵滯納金。 

第15條（刪除） 

第16條（刪除） 

第五章附則 

第17條 娛樂稅徵收細則，由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依本法擬訂，送財政部核備。 

第18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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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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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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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靜宜大學學生自治發展獎助學金設置辦法 

民國 105 年 6 月 24 日第二十屆學生議會三讀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靜宜大學自治發展基金管理條例第六條第三項制定之。 

第二條 宗旨：學生自治會為促進校內社團蓬勃發展，特設立此獎學金。 

第三條 獎學金薦選對象：本校在學學生當期有繳課外活動費成員。 

第四條 獎學金金額及名額：每名新台幣兩千五佰元整，每學期以四十名為限。 

第五條 申請資格： 

一、未請領其他獎學金者。 

二、本校前學期學業成績平均七十分以上者。 

三、本校前學期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無處分記錄者。 

四、前學期擔任社團幹部、學生代表或經認定於學生自治或社團發展有重大貢

獻或傑出表現者。 

第六條 應徵資料： 

一、填寫獎學金申請表乙份。（申請書可自行影印） 

二、前學期成績證明書乙份。 

三、社團經歷相關證明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第七條 申請方式：申請方式：每學期申請時間自開學日起，於三十日內，含例假日，

檢附資料至行政中心秘書處。前項截止日，若遇例假日則順延至下一工作天。 

第八條 頒發規則：本獎學金委請學生成就中心及學生議會社團權益委員會審查後，頒

給獎學金。 

第九條 審查標準： 

一、由學生成就中心老師及學生議會社團權益委員長共同審查之。 

二、評分項目： 

(一) 操行成績（２０％） 

(二) 學業成績（２０％） 

(三) 活動記錄（２５％） 

(四) 活動心得（３０％） 

至少 500 字，需分段寫出參與社團經驗，參與活動的收穫以及活動帶給自己的影響。 

(五) 職務（５％） 

(六) 額外加分項目（５％） 

三、前項所述項目均需檢附相關證明或文件。 

四、申請人數每社團以兩名為申請者為優先，若總申請人數未達第四條規定之

四十名上限人數，則不在此限。 

第十條 本辦法經學生議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民國 91 年 4 月 25 日第六屆學生議會三讀通過 

民國 100 年 10 月 22 日第十六屆學生議會三讀修正通過 

                                                                          民國 104 年 6 月 23 日第十九屆學生議會三讀修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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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表一 

靜宜大學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自治發展獎助學金薦選學生申請表 

申請日期：    /  /   

申請社團名稱 

(請填寫全名) 
 

姓 名  系 級  

學 號  聯絡電話  

E-Mail  

學業成績(20%) 

須達 70 分以上 
 

操行成績(20%) 

須達 80 分以上 
 

上學期擔任之 

幹部職務(5%) 
 

未領其他獎學金證明 

請至生輔組查詢並蓋證明章 

 

繳交課外活動費 

(收件人查驗後勾選) 

需繳交才可申請 

□ 是 □ 否 

收件人簽章  

收件日期  

學生行政中心 

秘書長簽章 
 

學生成就中心 

主任簽章 
 

填寫完申請表單後(包含附件)請繳交紙本檔至學生自治會學生行政中心工讀生處至善 312 

電子檔請傳至學生會信箱：pusa28th@gmail.com  

若為社團請將電子檔檔名稱更改為：屬性+社團名稱+姓名 

 EX：自治性 OO 系學會 XXX  (社團名稱需填寫全名) 

若為學生自治會內之人員請將電子檔檔名稱更改為：自治組織+單位名稱+姓名 

EX：自治組織學生行政中心 XXX 

若檔名有誤而導致作業上疏失或錯漏造成自身權益受損概不負責，請特別注意。 

收到電子檔會於 10 日內通知，若無收到通知煩請告知。若資料缺件將不另行通知。為保障

自身權益，請於繳交紙本及電子檔時注意是否有資料遺漏，感謝您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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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表二 

 

成績單 

紙本檔請至文興樓申請並繳交正本將此頁拿掉即可 

電子檔請使用截圖切勿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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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表三 

 

幹部證明 

(e-Portfolio 擔任幹部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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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表四 

 

活動記錄(25%) 

事件名稱 

(辦理及參加活動.營隊、競賽等) 
日期 

職稱 

(若無則填寫無) 

XX 系幹部訓練 109/12/05-06 總召 

   

   

   

   

   

   

   

   

   

   

   

社團指導老師簽章  

註：此表格可依照填寫數量之需求多印製。但切勿更改格式，感謝。 

註：可在後面附上 e-Portfolio 參加各項活動作為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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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表五 

 

活動心得(30%) 

(字數 500 字以上，需分段寫出參與社團經驗，參與活動的收穫及活動帶給自己的影響) 

 

 

 


